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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47        证券简称：锐科激光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4 

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12月22

日9:00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

陈正兵先生召集并主持。通知已于2023年12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

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，实际参加董事9人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和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： 

1. 以7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2票回避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放

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公司的关联方航天科工私募基金管理（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航天南

京基金”）为工融科创的普通合伙人之一，能够对其投资决策施加重大影响，航

天南京基金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。公司董事周青

锋先生、樊京辉先生在航天科工旗下公司任职，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，

故回避表决。 

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神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，不涉及公司持股比

例变化，不会改变公司对上海国神的控制权；且上海工融科创五号私募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华菱津杉（天津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是具

有国资背景的产业投资方，具有非常丰富的产业资源，可以为上海国神提供更多

的市场信息和上下游产业资源，帮助上海国神更好地拓展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，

助力其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，促进超快激光产业快速发展，符合上海国神

实际情况和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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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定价参考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

报告，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坏公司及全体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具体详情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放弃控

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事前审议

通过。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神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，

不会改变公司对上海国神的控制权，有利于促进上海国神业务的快速发展，且本

次交易公平公正，关联交易定价均在公允的交易基础上协商确定，价格公平合理，

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

于公司拟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

会议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3年 12 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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